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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浙江省纪律检查委员会派驻省教育厅纪律检查组文件 
 

 

浙教纪〔2017〕9号 

 

 

关于转发《中共浙江省纪委关于七起违反中央
八项规定精神问题的通报》的通知 

 

各高等学校： 

现将《中共浙江省纪委关于七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

的通报》（浙纪通〔2017〕4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学习，

汲取深刻教训，切实引以为戒。 

     

附件：中共浙江省纪委关于七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

题的通报 

 

 

中共浙江省纪委派驻省教育厅纪检组 

     2017年4月2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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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抄送：省纪委、省监委，省教育工委、省教育厅。 

 

  中共浙江省纪委派驻省教育厅纪检组         2017 年 4 月 28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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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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